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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长江保护法》的司法导向
——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的分析

杜　群  ， 都仲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191）

摘　要 ： 《长江保护法》是中国第一部流域法律，也是长江绿色发展的法律基础。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长江保护法〉的实施意见》以及《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总结了

长江流域司法实践经验，指出今后长江保护司法格局的重点领域和走向。司法政策提供了新的生态环境案件类

型，示范了多样化的环境资源诉讼程序，对提升《长江保护法》的适用性有司法指引意义。未来司法政策还需完

善气候变化类和环境治理服务类的典型案例，推行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补强环境公益诉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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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流域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式经

济发展方式，使中国付出了严重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代价 [1]。  “长江病了，而且病的不轻” [2]。为此，

2020 年 12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以下简称《长江保护法》)，通过专门立法构建长江流域开发、利用与保护的法律制度体系，为解决长

江流域生态环境问题开出了“立法处方”。《长江保护法》的出台为长江流域绿色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撑。

司法是实施《长江保护法》的关键环节。在 2021 年 3 月 1 日《长江保护法》生效之前，最高人民法

院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25 日相继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长江保护法〉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实施意见》）和《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以下简称《典型案例》） [3]，发

布了构建长江司法保护格局的司法政策和战略措施。那么，如何把握现阶段人民法院实施《长江保护

法》的司法政策导向？《实施意见》和《典型案例》涵摄的司法指引意义如何评价和补强？本文试分析之。

 一、实施《长江保护法》司法政策的法源形式及其规范地位

在深入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实施意见》和《典型案例》这两个司法政策文件的司法导向之

前，有必要先讨论和厘定司法政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法源关系和规范地位。众所周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制度基础，其“核心价值要求是保证法律实施，把宪法、

法律的规定付诸实践，把文字的规定变为实际行动” [4]。司法是法律实施的重要方面，是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的必然组成部分。为了依法裁判、推动法律实施，作为中国最高组织级别的司法裁判权主体最高人民

法院，往往需要根据实际需要发布司法政策来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开展审判工作。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的《实施意见》和《典型案例》就属于以实施《长江保护法》为法治目标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

那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所指为何，其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法源地位又是怎样？对这个问

题，环境法学术文献关注不多，但是回答这个问题，也就能够理解《实施意见》和《典型案例》的规范

地位，进而分析其作为司法政策的司法指引意义。

目前，“司法政策”一词作为特定术语频繁出现在裁判文书和官方文件中，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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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策”的概念和内涵并未形成共识。综观之，根据政策制定主体的不同，司法政策存在“广义说”和“狭

义说”。“广义说”认为“司法政策是指有司法政策制定权的宪制主体依法定权限和程序所制定的，对解决

司法活动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产生实际指导或影响的司法文件” [5]，是“特定的党和国家机构发布的、旨

在指导一定时期司法工作的方针政策” [6]。“狭义说”认为司法政策是司法机关对司法活动进行指引和规范

的规则 [7]，是人民法院基于司法审判工作和自身制度建设以及内部工作规范需要而创制的规范性文件 [8]。

对如上两种定义，笔者认为相互不矛盾，反而有利于界定司法政策的外延。换言之，司法政策兼具

广义“外部系统法源”和狭义“内部系统法源”的特征：前者是最高人民法院（及）全国人大、中央有关部

门制定通过的，对司法审判活动具有约束和指导作用的规范的统称；后者则特指人民法院内部系统的司

法政策，即司法机关为规范、指导、促进司法系统内部活动而制定的司法政策。本文所称“司法政策”采

用狭义论，仅指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和约束人民法院进行法律适用和司法审判的政策性规范。

最高人民法院在领导司法审判、组织管理地方法院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司法政策法源

类型，主要通过制定、发布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公布各类司法案例，来推动人民法院的法律实施。据

统计，在 2010 年 1 月 29 日—2022 年 6 月 14 日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共发布司法解释 343 个 [9]、司法文件

319 个 [10] 和司法案例 1 793 个①。针对将具有法律适用效力的司法解释归入司法政策法源的问题，学者持

有不同见解。很多学者赞成肯定说 [11]，有些学者论证了司法解释纳入司法政策的正当性 [7]；也有学者否定

司法解释是司法政策，认为“司法政策主要指非司法解释的其他司法文件” [12]。笔者认为，司法政策的法

源形式有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和司法案例三类，其在规范体系中的地位和法律适用效力各有不同。

第一类是司法解释。司法政策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导人民法院开展司法审判活动的文本载体，司法解

释属于司法政策体系②，且是一类在制定程序和效力上均非常特殊的司法政策，与其他司法政策有着重要

差别。依据《立法法》第 104 条③规定，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

进行的解释，其必须符合立法目的、原则、原意，并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后方可生效。

本文分析文本《实施意见》，在功能上更像是最高人民法院“试图弥补政治与法律间差距所进行的

探索” [12]，在效力上法院不能将其作为裁判依据直接援引。《实施意见》的颁布和效力性因其尚未获得立

法机关的授权和审批而不具备对司法外部系统的张力，故《实施意见》不属于司法解释。

第二类是司法案例。作为司法政策法源的司法案例，具有多种形式④，这些司法案例展示了裁判法院

对法律观点的合理解释以及对法律规则的正确运用，且在证据认定、法律适用或价值判断等某个方面具

有独到之处，可以为法官处理类似案件提供裁判样本 [13]。有学者提出以指导性案例为核心构建中国的一

元多层级的案例指导制度体系，因循从高到低的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最高人民法

院业务部门发布的审判参考案例和典型案例的效力层级 [14]。笔者对此较为认同。首先，指导性案例，这

是一类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唯一具有准法源效力的司法案例，在司法适用中具有“应当参照”的法律效

力，司法实践中可以直接作为裁判依据引用 [15]，是案例裁判规则的重要表现形式 [16] 和拘束力的核心 [17]。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⑤，其具有类似于指导性案例的作用但缺乏规范的效力来源，仅因其发

布程序具有规范性和严格性而对司法审判实践产生一定的指导和参考意义。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部

门以刊物发布的审判参考案例只是司法审判经验的总结，而无司法审判指导或参考的价值，《最高人民

法院公报》案例同样不具有司法文件规定的指导或参考效力 [14]。再次，典型案例，其在案例指导制度体

系中处于最低效力层级，本文的分析文本《典型案例》就位于该层级 [5]。从文本形式上看，典型案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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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笔者在北大法宝司法案例专栏中，分别以典型案例、指导性案例、公报案例为关键词，时间为 2010 年 1 月 29 日—2022 年 6 月 14 日，发布

主体为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搜索。其中指导性案例为 178 个，公报案例 27 个，典型案例 1 768 个。

　　② 2022 年 1 月 7 日《人民法院报》发布的“2021 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司法政策”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的解释》，表明司法解释属于司法政策体系。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2-01/07/content_212835.htm?div=-1。
　　③ 《立法法》第一百零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

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遇有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情况的，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者提出

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

　　④ 司法案例有多种形式，包括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简称《公报》案例）、审判参考案例和典型案例。

　　⑤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官方文献汇编，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发布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典型案例等重要司法信息的

权威载体。《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创设于 1985 年，在指导审判实践、宣传法院工作、促进司法公开等方面具有重要而积极的作用。http://gongbao.
court.gov.cn/SinglePage.html?result=introduction。



文本由案号、基本案情和典型意义三部分组成，其司法典型意义更多指向了法治宣传和法制教育，重在

突出该案例背后代表的司法意义、社会效果和学理研究价值，而不具备司法裁判的参考价值，因此只能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提示司法机关在处理类似案件上的行动导向和指引。

第三类是司法文件。作为司法政策的主要法源形式之一，司法文件通常表现为决议、决定、命令、

规定、办法、意见等文本形式。笔者认为，根据制定主体的不同，司法文件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俗称“两高”）单独①或“两高”联合②发布的司法文件，主要用于指导和规

范司法机关内部行为，如《最高人民法院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工作推进会会议纪要》（法〔2021〕
304 号）③。本文分析文本《实施意见》是最高人民法院单独发布的司法文件，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处

理涉长江流域纠纷时的基本立场和司法态度，也为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提供了政策导向。

另一类司法文件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其他国家机关和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生

态文明制度建设中，出现了较多的“两高”与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例如：生态环境部

联合“两高”发布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环法规〔2022〕31 号）；“两高”与公安部、司法部

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犯罪的指导意见》（公通字〔2020〕19 号）、《关于进一

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法发〔2021〕10 号) 等司法文件。有学者对此类联合发布文件的

法律性质提出质疑，却未提供明确定位 [18]。笔者认为，“两高”和其他部门共同发布的政策文件同样会对

司法审判实践产生直接影响，其性质仍是“两高”指导所属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活动的规范依据，未超出司

法政策体系设定的整体框架。例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环法规〔2022〕31 号）多处提及

人民法院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履行、强制执行和法律责任追究等环节的作用和工作要求④。法院在

审理案件中也已将“两高”与其他部门联合发布的司法文件作为裁判依据⑤，诚如行政机关在执法中适用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部门规章。总体而言，“两高”联合发布的司法文件在法律适用中已经显示出规范

效力，它或者为人民法院的法律适用提供了补充性规范依据，或者为人民法院的裁判说理提供必要的方

法和论据。

综上，《实施意见》和《典型案例》分属于司法政策体系中的司法文件和司法案例这两类法源形式

分支，其在法律规范地位和法律适用效力上有别于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以及“两高”与各部委联合发布

的规范性文件等司法政策类型。明确《实施意见》《典型案例》的司法政策规范定位，是本文分析其在

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司法导向功能的前提。

 二、实施《长江保护法》司法政策的实体法导向：革新案件分类

司法政策在宏观上能够引领司法工作的方向，决定司法的政治方向、基本原则和司法精神 [19]，在微

观上则能够指导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大江大河生态保护

和系统治理，对长江生态保护问题多次作出指示和要求，主张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维护长江流域生

态安全” [20]。早在 2016 年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就为长江治理开出了“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治本良方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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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最高人民法院单独发布的司法文件，例如 2022 年 6 月 30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提供司法保

障的若干意见》（法发〔2022〕17 号）；2022 年 5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加强区块链司法应用的意见》（法发〔2022〕16 号）；

2022 年 4 月 27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涉及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案件上诉管辖问题的通知》（法〔2022〕127 号）。最高人民检察院

单独发布的司法文件，例如 2021 年 11 月 11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2021 年 8 月 17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

　　②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司法文件，例如 2021 年 6 月 16 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常见犯罪的

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1〕21 号）；2020 年 7 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全国执行与法律监督工作

平台进一步完善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的意见》（法发〔2020〕23 号）。

　　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单独或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其他尚有《最高人民法院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推

进会会议纪要》（法〔2021〕305 号）、《最高人民法院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工作推进会会议纪要》（法〔2021〕304 号）、《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涉种子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2022）等。

　　④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六条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磋商和司法确认的规定。

　　⑤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2021〕豫 1 402 刑初 109 号刑事判决书和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2021〕豫 1 402 刑初 60 号刑事判决

书都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依法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犯罪的指导意见》作为裁判依据。



《长江保护法》作为中国第一部流域专项法律，从立法层面实现了“有法可依”。《长江保护法》共

计 96 条规定，实体章节内容包括资源利用、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绿色发展。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心是绿色发展。《长江保护法》制定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发布《实施意见》和《典型案例》，总

结了现阶段长江流域面临的生态保护困境和长江流域特定的生态环境问题和管理症结，以长江绿色发展

为根本指向，为长江大保护的生态法治提供了司法政策指引。《实施意见》和《典型案例》通过对以往

长江流域司法案件的类型化总结，提出了未来长江流域司法治理的方向，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将《长江保

护法》确立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贯彻于司法审判之中。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的《实施意见》提出了长江大保护司法案件新分类，这与《长江保护

法》专章规定的资源保护、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绿色发展等主要内容相符合，协同构建了长江司法保

护的格局。《实施意见》的案件分类，改变了“传统部门法+诉讼程序”为基础的分类标准，转而采用了

“环境要素保护+诉讼程序”的分类模式，《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概要分析如表 1
所示。新的分类模式在理论上更符合环境法治体系的领域特征和学理性结构 [22]，实践中也切实回应了环

境保护的社会调整事实，因而更有利于对法院的裁判活动提供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指引。

“传统部门法+诉讼程序”的案件分类模式是以刑法、民商法和行政法的部门实体法对应刑事诉讼、

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种程序来构建司法保护格局，其主要功能是以诉讼程序类别指引人民法院适用相

应的部门法实体规则。这一传统案件分类模式在生态环境资源案件上的应用，反映出生态环境资源司法

是采取部门化诉讼的思路，而部门化诉讼思路强调的是选择诉讼程序的重要性，同时诉讼程序选择又对

法律适用实体法的选择提出了指向性要求，即适用相应的刑法、民商法和行政法。可以说“传统部门

法+诉讼程序”的案件分类模式，是法院在处理生态环境资源案件中习惯适用传统部门实体法、忽视适用

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法的一个重要因素。

相较于“传统部门法+诉讼程序”的案件分类模式，采用“环境要素保护+诉讼程序”的案件分类模式更

有利于推进中国新时代进程中的生态环境资源司法审判改革。其一，“环境要素保护+诉讼程序”的分类

模式反映着生态环境资源诉讼专门化的思路，强调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一体化和整体性治理理念，而不

是环境法被传统部门法分散调整的治理思维。其二，“环境要素保护+诉讼程序”的分类模式顺应了长期

以来形成的环境法立法体系和学理研究把生态环境资源法律保护按照要素分类进行专项法律调整的实情[23]，

有助于环境司法与环境立法实现对接和统一。其三，“环境要素保护+诉讼程序”的分类模式，在保留强

调诉讼程序选择重要性的基础上，对裁判法院增加了依循生态环境资源要素选择相应实体法作为司法裁

判依据的工作要求，可以有效避免法律适用中以原则性的刑法、民商法和行政法等部门实体法替代生态

环境保护专项法的“懒政”现象 [24]。

通过考察《实施意见》可知，它在内容上延续了《长江保护法》以生态环境要素保护作为规范结构

的立法体例，强调将环境要素保护融入诉讼程序之中，要求“充分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诉讼的作用”。“环境要素保护+诉讼程序”的案件分类模式既能体现环境法民行交叉和公私法融汇的学

科特点，同时也反映了环境法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融合性特征。从表 1 所列案件判决的法律适用条款

情况可以看出，典型案例的裁判已经体现或正在体现出“环境要素保护单行法+诉讼程序法”的特征，案

件裁判所适用的实体法规范也已经不局限在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实体法。概言之，新型案件分类模式

反映了环境保护司法改革的新成效。

事实上，采用“环境要素保护+诉讼程序”的案件分类模式是最高人民法院完善环境司法的一项改革

举措。最高人民法院在 2021 年 1 月发布的《环境资源案件类型与统计规范（试行）》（法〔2021〕
9 号）中指出，环境资源案件类型划分遵循了“从环境资源实体法的规定出发，契合刑事诉讼法、行政诉

讼法、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程序法，同时遵守相关司法解释”的基本思路，进而依据案

件关涉的主导价值，“将环境资源案件划分为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资源开发利用、气候变化应

对、生态环境治理与服务等五大类型划分”。《实施意见》采用“环境要素保护单行法+诉讼程序法”的分

类模式既遵循和贯彻了《环境资源案件类型与统计规范（试行）》（法〔2021〕9 号）的基本要求，也

结合了长江流域司法治理实情，有助于为长江流域绿色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司法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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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这两个司法政策文件，在实体内容上体现出呼应性，即《典型案例》选取的样

本主题与《实施意见》的司法案件分类实体内容相呼应。从表 1 可见：（1）A 类指代水污染防治类案

件。该类案件以传统工业治理和末端污染控制为重心，内容与《长江保护法》第四章水污染防治相对

表 1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概要分析
 

典型案件 审理日期 案由、案情、法律适用 案件类型 对应《长江保
护法》的条款

1.被告人李某根非法捕
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

公诉日期：
2019-07-30
审结日期：
2019-10-18

案由：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案情：被告人禁渔期内违
法使用电网捕捞水产品60余次，捕获野生鱼类900余斤
并出售获利9 000元。适用：《渔业法》

C+F 第53条、第
86条

2.被告人赵某春等6人非
法采矿刑事诉讼

公诉日期：
2016-08-31
审结日期：
2017-04-28

案由：非法采矿罪。案情：被告人在未办理河道采砂
许可证的情况下雇佣他人非法采砂并销售获利，造成
国家矿产资源破坏。适用：《矿产资源法》

C 第91条

3.被告人秦某学滥伐林
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案

公诉日期：
2018-01-18
审结日期：
2018-08-03

案由：滥伐林木罪。案情：被告人未取得林木采伐许
可证，擅自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杉木进行砍
伐并雇佣他人将砍伐的杉木销售。法院判决交纳补植
复绿的保证金，栽植一年生杉树苗5 050株，存活率达
到90%以上。适用：《森林法》《自然保护区条例》

C+F 第39条、第
40条

4.欧某明诉重庆市某区
人民政府撤销行政行为
行政诉讼案（私益）

开庭日期：
2017-06-15
审结日期：
2017-08-22

案由：行政管理范围行政作为农业渔业。案情：原告
长期从事渔业养殖的水域被划入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
区，被禁止继续从事渔业养殖活动，要求撤销保护区
整顿清退公告，原告诉讼请求被驳回。适用：《水污
染防治法》

C 第34条、第
35条、第36条

5.宣城市某金压铸件有
限公司诉安徽省宣城市
某区人民政府未依法履
行行政补偿职责行政诉
讼案（私益）

审理日期：
2020-03-10
审结日期：
2020-05-26

案由：行政不作为。案情：原告将扬子鳄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的建筑物自行拆除并恢复土地原状，政府给
与行政补偿款支付不到位。适用：《土地管理法》
《自然保护区》《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行政诉
讼法》

C 第39条

6.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诉中化重庆某化工有限
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
诉讼案

调解结案
诉讼日期：
2017-01
调解书发布
日期：
2020-06-01

案由：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情：被告将磷石膏直接
堆放在长江边长达18年造成严重生态环境损害，原告
诉超标排放污染物等行为违法请求立即停止环境侵
害，赔偿相应的修复费用及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
或采取替代性修复方式。适用：《环境保护法》《水
污染防治法》

A+F 第10条、第
26条、第

50条、第88条

7.北京市朝阳区某环境
研究所诉中国水电顾问
集团某开发有限公司等
环境污染责任民事公益
诉讼案

开庭日期：
2020-08-19
审结日期：
2020-12-22

案由：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情：原告认为被告开发
建设的水电站蓄水将淹没绿孔雀栖息地被淹没并危害
生长在该区域陈氏苏铁、破坏当地珍贵的干热河谷季
雨林生态系统。法院判决立即停止案涉水电站项目建
设，完成环境影响后评价及备案后再审批。适用：
《环境影响评价法》《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B+F 第59条

8.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绿色发展基金会诉某流
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立案日期：
2015-12-21
开庭日期：
2019-10-30
审结日期：
2020-12-17

案由：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情：原告认为被告将牙
根梯级电站修建在五小叶槭雅江种群的分布区，牙根
梯级水电站以及配套的公路建设将直接威胁到五小叶
槭的生存，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直接威胁。适用：
《环境影响评价法》《关于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司法解
释》

B+F 第59条

9.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武
汉铁路运输分院诉某生
态种养殖有限公司通海
水域污染损害责任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案

立案日期：
2019-08-05
开庭审理/
审结日期：
2019-11.19

案由：海上、通海水域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情：被
告与黄石市网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签订合同，约
定由其承包网湖大湖进行生态渔业养殖，并先后向网
湖大湖违法投放肥料导致网湖整体水质恶化。法院判
决被告赔偿环境损害费、水体整体治理与恢复费用，
并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适用：
《水污染防治法法》《自然保护区条例》

A+F 第86条

10.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
人民检察院诉江西省某
市水务局意于展行河道
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
案

开庭日期：
2018-05-09
审结日期：
2018-08-17

案由：行政监督。案情：人民检察院发现非法采砂涉
案线索，向市水务局发出检察建议书。法院判决确认
市水务局怠于履行河道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并责令市
水务局继续履行监管职责，确保河道管理安全。适
用：《水法》《行政诉讼法》《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C+F 第91条

　　注：“案件类型”栏的字母所指：（A）水污染防治、（B）生态保护、（C）资源开发利用、（D）气候变化应对、

（E）生态环境治理与服务等案件类型，（F）程序法指向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本表是作者根据《实施

意见》和《典型案例》内容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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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典型案例》提供了两个案例，典型案例 6 是由于磷石膏堆积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严重、由公益组织

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9 是由于违法投放养殖肥料造成水体污染、由检察院提起的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需要对行政许可、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进行司法审查，还需要对水

污染的损害赔偿金额和生态修复结果进行司法确认。（2）B 类指代生态保护类案件。该类案件的司法审

判重点是通过对在长江流域禁渔期内从事生产性捕捞等环境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的判罚来加强对栖息地

生态系统保护，维护流域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这些内容对应《长江保护法》第 53 条和第 59 条的规

定。《典型案例》提供了案例 7 和案例 8 两个案件，均是由环保组织提起、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目的的

预防性公益诉讼案件。（3）C 类指代资源开发利用类案件。该类案件的司法审判重点是依法打击和严厉

惩处长江流域非法采砂行为，对应《长江保护法》第 28 条。《典型案例》提供了五个案例，典型案例 1

是检察机关对当事人在禁渔期内从事非法捕捞水产品并获利的行为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典型

案例 2 是检察机关对当事人未经许可、非法采砂并销售获利的行为提起的刑事诉讼。典型案例 3 是因当

事人未经许可擅自砍伐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的树木并销售获利，检察机关对此违法行为提起了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4 是因原告从事渔业养殖的水域被划入水源保护区无法继续经营，遂以区人民

政府为被告提起的行政（私益）诉讼。典型案例 5 是原告企业因退出自然保护区的行政补偿不到位而提

起的行政（私益）诉讼。典型案例 10 针对行政机关未积极查处非法采砂行为、怠于履行职责的不作为行

为，由检察院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体现了司法机关对行政不作为的司法监督。（4）D 类指代气候

变化应对类案件。该类案件对应《长江保护法》“绿色发展”专章，尚未发布切中主题的典型案例。

（5）E 类指代生态环境治理和服务类案件。该类案件主要涉及流域水运基础设施纠纷、流域生态保护修

复纠纷和绿色金融纠纷等，对应《长江保护法》第七章保障与监督的规定。但《典型案例》也未提供切

中主题的案件，而绿色金融领域应是未来重要的司法用武之地。

综上，《实施意见》所给定的案件类型未能在《典型案例》中得到全面反映，主要是缺失了气候变

化应对类案件的典型案例和生态环境治理和服务类案件。就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而言，最高人民法院自

2014 年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时就已经将气候变化应对案件作为环境司法专门化研究范围对象，且近两年

发布的《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均将“气候变化应对”列为独立类型。从内容上看，气候变化应对以

节能减排领域的法律法规和环境标准为规范依据，强调通过重整、和解等司法手段推动重点行业技术设

备升级和清洁化改造，将是未来法律实施和司法实践要重点领域。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环境资

源案件类型与统计规范（试行）》（法〔2021〕9 号）创设了“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的新案由，再次表

现出最高人民法院对司法参与气候变化治理既能动又审慎的态度。但是，气候变化诉讼还处于制度未成

熟的萌芽发展时期 [25]，对气候变化诉讼的理论研究将为司法体系识别该类案件提供帮助。

 三、实施《长江保护法》司法政策的程序法指向：以公益诉讼为主导

自 2014 年《环境保护法》正式确立环境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无论在司法政策上还是在司法实践

中都成为环境司法的主导性诉讼类型。法院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专业化程度大幅提升，环境公益诉

讼规则体系日趋成熟，环境公益诉讼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司法作用。《实施意见》也

要求人民法院以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为桥梁、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

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典型案例》发布了 10 个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涉及水污染防

治、尾矿库治理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等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突出问题，这些典型案例包括刑事诉讼案件

1 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2 件、行政诉讼案件 2 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4 件和检察行政公益诉

讼 1 件。从诉讼类型上看，公益诉讼案例占比较高（7 个），私益诉讼案例占比少（2 个），这与当前环

境司法强调公益诉讼作用的趋势相吻合 [26]31。《典型案例》所涉环境公益诉讼又可分为独立型和附带型两

种形态，下面分别考察。

 （一）“独立型”环境公益诉讼的革新

“独立型”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以环境民事诉讼或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独立提起的案件，如典型案例 6~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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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9。案例 6 涉及《长江保护法》最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总磷污染”。原告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就被告

中化重庆某化工有限公司超标排放污染物和长期堆放磷石膏造成流域生态环境损害的行为提起诉讼，要

求被告修复生态环境并赔偿损失。

《典型案例》首次提出了环境公益诉讼新形态“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案例 7 和案例 8 均是环保组

织提起的以（风险）预防为目的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例 7 原告北京市朝阳区某环境研究以水电站淹

没绿孔雀生境为由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被告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某开发有限公司停止建设，法院

判决被告停止水电站建设，待完成环境影响评价后评估再审批。案例 8 原告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发

展基金会以即将修建的梯级电站威胁五小叶槭生境为由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判决被告某流域水

电开发有限公司在环评报告审批通过后才能开展下一步工作。法院将这两起案件定性为“预防性公益诉

讼”，所谓“预防性”，就是将生态保护风险控制措施的实施由损害产生后提前至事中或事前，通过尽早

采取积极预防措施避免生态损害的发生。预防性公益诉讼是对传统“有损害才有救济”这一理念的突破，

《典型案例》的案例 7、案例 8 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引导意义，代表着司法机关的介入逐步从“事后损害

救济”转向“事前风险预防”，体现了环境公益诉讼的预防性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典型案例》的案例 7、案例 8 虽然反映了通过环保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要求

企业履行生态环保义务来实现预防生态损害的司法治理效果和司法意志，但其更突出的问题应是由于环

评部门不当行使环评审批权（行政许可权），导致环评过程流于形式，弱化了环评制度理应发挥的的防

范负面环境影响发生的功能。依据中国《环境保护法》（2014），环保组织对行政机关的不当行为不能

提起公益诉讼，那么，对于此类以行政机关许可为前提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应该如何追责？对此，司

法治理政策应予重视。有学者提出，“对于自然资源、公共财产的保护首先应依靠行政主体，如果行政

主体怠于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或者违法失职、滥用职权，使得自然资源和公共财产受到不法侵犯的话，

那么这时候应该提起的是行政公益诉讼而不是民事公益诉讼。” [27] 因此，对于上述环评审批不当的行政

行为，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该同时介入并“查漏补缺”，及时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发挥行政公益诉讼

监督行政执法的司法职能。需警惕的是，仅仅借助司法力量加大对环境污染者（破坏者）的公法义务的

强制，却对损害环境的违法行政行为采取姑息甚至纵容的态度，只会偏离司法追责的公正法度。环境公

益诉讼的目的不应局限在惩罚环境污染者（破坏者）的不法行为，更应该纠正“能为而不为”或作为不当

的违法行政行为，防止其疏于或怠于履行环境管制职责而导致环境公益受损。对这个问题，法院虽然不

能主动提起此类诉讼，但是作为诉讼案件的受理和裁判机构，法院仍有必要对此保持审视态度，并适时

开展能动的司法指引。

 （二）“附带型”环境公益诉讼的拓展

诉讼法上的“附带型”诉讼，是指在一个案件的主体性诉讼过程中附带受理一个与其有直接法益关系

的诉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主体诉讼+附带诉讼”。“附带型”环境公益诉讼 [28-30]，是指一个案件的主

体诉讼所附带的环境公益诉讼的类型，其形态在理论上可以有“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

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两类。在《典型案例》仅出现“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情形，如表 1 所列

典型案例 1、案例 3。

1.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典型案例 1、案例 3 的行为人分别从事非法捕捞和滥伐林木的行为，相应侵害了水产种质资源和森林

资源、损害了生物栖息地和河流水质等重要生态功能，检察机关对此提起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行为人既要承担刑事责任也要承担生态环境修复的民事责任。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检察公益诉讼的新形态，是“具有程序性诉讼实施权的检察院在针对

特定领域损害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附带向审理刑事案件的法院提起，请求判令致使公

共利益受到损害的有责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  [31]。 2016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深入开展公益诉讼

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20 号）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提供了司法规范依据，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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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一新型诉讼形式。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体现了惩戒与恢复并重的理

念，具有“一石二鸟”的司法功能。司法实践中，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节约司法资源、平衡民

刑责任等现实优越性。笔者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为主题在北大法宝搜索，共有 458 个案件（其中

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有 329 个），罪名集中在滥伐林木、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采矿、非法捕捞水产品、

非法狩猎罪等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32]。

依据上文司法文件之规定，检察机关对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可以

向法院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这些犯罪客观上往往造成较严重的生态环

境损害，如果这类环境破坏罪 [26]29-30 的犯罪行为人在刑事诉讼中被判定有罪，那么检察机关是否应该对此

类环境犯罪普遍性地适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如果不必要普遍性适用的话，应当如何界定附带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提起条件，以避免遁入选择性诉讼的司法不正义窠臼？例如，典型案例 2 中被告人

在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雇佣他人非法采砂并销售获利，造成国家矿产资源受损，被判处承担

刑事责任。但是，对于犯罪分子破坏河道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后果，检察机关并未提起附带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

当前，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开展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已经成为检察机关的一项法定职责，但是对于

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提起条件，尚无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提供确定的标准，很大程度上依赖检

察机关的主观判断和自由裁量，容易陷入选择性提起公益诉讼的困境。笔者认为，环境破坏类犯罪案

件，只要符合入罪标准①就必然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因此检察院都应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即推行

普遍适用原则，避免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仅限定在特定环境保护类犯罪，切实履行检察

机关“公益守门人”的职责。

2.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为解决环境交叉案件提供了新思路。依此司法治理逻辑类推，对于环境

民事、行政交叉类案件，是否同样可以借助附带诉讼形式解决环境公益诉求？换言之，能否推行环境行

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已经有指导性案例的先例。2017 年 1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围绕“检察机

关提起公益诉讼”发布了一批指导性案例，其中检例第 29 号“吉林省白山市人民检察院诉白山市某区卫

生和计划生育局及某区中医院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是中国首例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检察

机关分别起诉了白山市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违法颁发医疗机构许可证的行政违法行为以及某区中医院

没有建设环保设施违法排放医疗废水的民事侵权行为。这个指导性案例的意义在于，它说明了检察机关

对于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相关联的案件可以通过附带诉讼一并解决，并且该案作为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

践中具有“应当参照”的普遍效力。

其次，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环境领域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以典型案例 9 来看，被告某生态种

养殖有限公司与黄石市某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签订生态养殖承包合同，由于被告违法投放肥料导致网

湖整体水质恶化，检察机关以投放违法肥料、造成水体污染为由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判令被告

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并在市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值得思考的是，被告在保护区内开展的养殖

承包经营活动是以行政合同为基础，是在行政机关许可下进行的，虽然具有行政正当性，但是不具有合

法性，甚至在此情形下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共同构成了合谋违法。自然保护区内依法禁止养殖经营活动，

行政机关却与相对人订立养殖承包经营合同，虽然投肥养殖污染水质的行为是相对人所为，但是归根结

底，行政机关的经营许可才是导致生态环境损害的始作俑者。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只追究

了行政相对人责任，未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追究，只会造成行政行为缺乏制约和威慑 [22]。

因此，笔者认为当生态环境损害是由行政机关的共同违法行为或违法不作为竞合导致时，应由检察机关

提起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并追究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应负的的环境公益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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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完善《长江保护法》司法政策的对策

《实施意见》和《典型案例》是实施《长江保护法》的重要司法政策，既引导发挥人民法院的审判

职能作用，也为强化全社会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责任、实现长江流域绿色发展，发挥着行为导

向作用。为达此目的，本文提出贯彻《长江保护法》司法政策的几点完善对策。

 （一）提高《长江保护法》的司法适用性

《长江保护法》作为一部以行政管理为主的流域法律，尚未转变成为长江流域绿色发展的“适用法”[33]。

《长江保护法》自 2021 年 3 月实施至今，只有 4 个案件在裁判书中进行了具体适用①，且大多是作为法

院或公诉机关援引（而不是重点依据）来审理案件，反映出《长江保护法》条文在司法适用性和可操作

性方面的局限。笔者认为，这种状况与《长江保护法》法律条文的表现形式也有很大关系，许多禁止性

限制性条文呈现为“行政主体+行政职权”，而非“司法主体+禁止令”，这就可能导致大量违反禁止性规定

的行为止步于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无法进入司法诉讼程序。因此，为了促进《长江保护法》的司

法适用，有必要通过制定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来细化实施规则。例如“禁止非法侵占河湖水域”“禁止在

长江干支流沿岸新建、扩建项目”等禁止性规定应当明确执法主体既可以是行政机关也可以是司法机

关，此举将激励《长江保护法》的司法受理和司法适用。

 （二）完善司法政策和典型案例的导引功能

《长江保护法》既是一部生态环境的保护法，也是一部绿色发展的促进法。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底色，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司法案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社

情民意的风向标。” [34] 整体而言，《长江保护法》确立的原则和规则在司法政策和典型案例中得到了有

效贯彻。《实施意见》提供了“环境要素+诉讼程序”的案件分类模式，回应了生态环境保护的系统性、

整体性治理需求。《典型案例》从水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治理层面提供了裁

判样本，指明了未来长江流域司法实施的重点领域和执法方式。

一个特定问题的解决，从发现、识别到其解决方案的形成，其本质是基于特定语境的一个价值判

断、比较和选择的过程 [35]。应该看到，《实施意见》虽然将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生态环境治理与服务

类案件定位绿色发展司法保障的重点领域，切中了司法治理的关键环节，但此两类案件的典型案例的缺

失不利于为长江流域绿色发展提供实质性司法指引。今后，最高人民法院还应持续开展实施《长江保护

法》的司法政策细化工作，跟踪、研究、补充和完善这两类绿色发展主题的典型案例。

 （三）构建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基于上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可知，未履行环境管制职责的行政机关在既定的环境公益诉讼模式

中未被追究责任。这成为《典型案例》留待司法实践反思的一个现实问题，而且需将其纳入到刑事、民

事、行政争议交叉类案件所涉生态环境责任追究正当程序的选择之中。笔者认为，有必要构建环境行政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目前《行政诉讼法》（2017）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

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20 号）均未对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做出明

确规定。对于行政争议与民事公益纠纷存在关联、生态环境同时遭受行政机关行政违法行为和其他社会

主体民事侵权行为双重侵害的案件，最有效的审理方式应是将二者作为共同被告而起诉，由法院对相互

联系的诉讼争议一并审查处理。通过借助检察机关的公权力主体身份，既能追究行政机关违法行为之

责，亦可要求民事主体承担相应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符合司法正义和司法效益的原则。

附带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与环境司法专门化有着互相促进发展的内在联动性。环境司法专门化包括

诉讼主体特定、审判机构专门和诉讼程序规则特殊三层内涵 [36]，其本意就是借助同一诉讼程序集中解决

由不同诉讼程序法管辖的案件，通过确立相对集中的区域审判模式和集中管辖机制，化解不同诉讼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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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行政诉讼法》第 61 条，规定:“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

决相关民事争议的，法院可以一并审理。”但是这条并不适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为在环境领域，当事人属于私主体不能提起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



程序衔接的矛盾。目前多个地区法院都在积极探索环境司法“三审合一”①“四审合一”模式②，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已明确将实行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的审理模式 [37]，探索环境

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与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多检合一”的新模式 [38]。可以认为，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纵深

推进为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提供了实践可能。

 五、结语

司法政策是法律实施的重要补充，对司法审判具有指引和导向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实施《长

江保护法》的两个司法政策文件融合了党中央“长江大保护战略”的核心理念和《长江保护法》确立的

“绿色发展”基调。以此司法政策为枢纽指导各地司法审判实践，将有助于保障长江流域的绿色发展。

《实施意见》和《典型案例》虽然在司法政策体系中规范地位不高、规范效力不强，但是在法律教育、

法学研究和审判指引方面却有着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借助司法政策的灵活性、及时性特点，指导各

地法院实施《长江保护法》的司法实践，有效回应了长江流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社会需求，有利

于全面构建长江流域司法保护格局，推动实现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司法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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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cial Orientation to Implement the Law for Yangtze River Protection of PRC
—An Analysis of Policy Documents of Supreme People’s Court

DU Qun，DU Zhongqiu
（School of Law,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The Yangtze River Protection Law （2020）is the first national law on river basin protection in China, which established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The  Supreme  People’ s  Court  launched  two  judicial  policy  documents

Implementation Opin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Implementing the Yangtze River Protection Law and Ten Typical Cases on Judicial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Yangtze River Basin , which summarized the good judicial practice experience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pointed out the key areas and patterns of the judicial cases that should b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in the future.  The above judicial

policy adopts the new classification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ases and various procedures for litigation to enhance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Yangtze River Protection Law . The judicial policy needs to realize typical cases on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ervices,

and  to  stress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particular  to  implement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cidental  to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Keywords：Yangtze  river  protection  law; supreme  people’ s  court; judicial  policy; typical  cases; incidental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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